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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函
地址：100006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23
號
承辦人：顧芳竹
電話：02-23615295分機6704
傳真：02-23615292
電子信箱：pp233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家防性字第11330031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來函及課程表各1份 (30700278_1133003123_1_ATTACH1.pdf、

30700278_1133003123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中心訂於113年6月17日辦理「司法訪談技術與應用

（NICHD）」課程一案，請轉知所轄教育單位特教老師參

加，並准予公差假，請查照。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該部113年3月6日衛部護字第1130110065號函、該部辦理

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專業人士培訓及資料流用實施

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充實心智障礙專才背景之專業人士，特開放貴局所屬特

教老師參加旨揭課程，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課程名稱：司法訪談技術與應用（NICHD）。

(二)講師：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趙儀珊副理教

授。

(三)課程時間：113年6月17日（週一）9時至17時。

(四)課程地點：本中心B1多功能活動室（盧梭廳）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於113年6月16日前至單一帳號認證平台報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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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s://login.gov.taipei/login.php，帳密同員工

愛上網），路徑為資訊服務專區→教育訓練管理系統→

系列課程→113年性侵害保護社工人員教育訓練。

(六)報名對象及人數：貴局所屬特教老師10名，額滿提前截

止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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